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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8屆第6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召開第 24 次全體委員會議，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 

維護全民的健康，提供全國人民良好的照護品質，維護及提

升優良的照護機構環境，為全國民眾的健康安全把關，一直

是衛生福利部的職責。今天關於行政院函請審議「護理人員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24 人擬具「護理

人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馬文君等 20 人擬具「護理

人員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江惠貞

等 21 人、委員李桐豪等 27 人、委員羅淑蕾等 16 人分別擬具

「護理人員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6案，提出本部意見。

敬請各位  委員不吝指教： 

 

壹、背景說明 

      有關護理機構之設置及管理，全國一般護理之家

471 家(38,845 床)、精神護理之家 32 家(3,116 床)、

產後護理機構 171 家(6,582 床)、居家護理機構 483

家。本部每年辦理護理機構評鑑，並結合縣市衛生局

督導考核作業辦理。評鑑合格效期為 3 年，評鑑不合

格者隔年應再接受評鑑，同時已建立改善及追蹤管理

制度。 

一般護理之家 100 年至 102 年計評鑑計 430 家受

評(不合格比率 9.8%)。產後護理機構於 102 年首度辦

理評鑑計 117 家受評(不合格比率 14.5%)。但 103 年

一般護理之家及產後護理機構均有 102 年不合格但

103 年拒絕評鑑之機構。同屬長照機構之老人福利機

構依法需接受評鑑，惟護理人員法無強制性。 

      鑑於護理機構違反設置標準，以及規避、妨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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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主管機關之評鑑、督導考核或經評鑑不合格者，

並無罰則，為提升護理機構之照護品質，進而維護社

會大眾的健康與權利，必須立法加以規範，有鑑於此，

爰參酌老人福利機構、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之長期

照護服務法草案及其他醫事人員法律，擬具護理人員

法草案。 

為強化護理人員及護理機構之病歷隱私權，及維

護個案對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應予保障等，修改條文

以臻明確及適法性，減少爭議。 

此外，配合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起「行政院 

衛生署」改為「衛生福利部」，故修正中央主管機關名 

稱。 

 

貳、有關行政院版本重點 

     本草案計修正六條，其要點如下： 

一、 為配合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起「行政院衛生署」

改為「衛生福利部」，修正中央主管機關名稱。(草

案第五條) 

二、 增訂護理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

之評鑑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督導考核。 

 (草案第二十三條之一)。 

三、 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評鑑後之應公告事項及護理

機構於評鑑合格效期內之違規處理。(草案第二十三

條之二)。 

四、 增訂護理機構違反設置標準、經評鑑不合格及規避、 

妨礙或拒絕評鑑或督導考核之處罰規定。(草案第三

十一條之一、第三十一條之二及第三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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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委員王育敏等 24 人擬具「護理人員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所提修正草案意見 

委員王育敏等 24 人所提案之護理人員法草案，

與院版之修法精神及方向一致。差異僅於條文部分文

字。本部說明如下： 
一、 有關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評鑑後之應公告事項及護

理機構於評鑑合格效期內之違規處理： 

I.  定明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護理機構評鑑後，應公告     

之事項，院版條文內容為「應將各機構評鑑之結 

果、 有效期間及類別等事項公告之。」委員王 

育敏等 24 位委員則為「應將各機構評鑑之 結 

果、有效期間及類別等事項，予以公告。」。 

II. 有關受評鑑護理機構於評鑑合格效期內違反本法

相關規定之處理，院版條文內容為「違反本法或

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或其違反情節重大者，…」，委

員王育敏等 24 位委員則為「有違反本法或本法

所定之命令，經主管機關限期令其改善而屆期未

改善或其違反情節重大者，…」。 

二、 法規體例修正：考量「令其限期」改善係指由主管

機關主導責成機構改善，而「限期令其」改善係指

規範主管機關應於期限內責成機構改善，故修正條

文。 

三、 有關護理機構經評鑑不合格之處罰，如屬違反設置

標準致評鑑結果為不合格者之處理：院版條文內容

為「護理機構依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接受評

鑑，經評鑑不合格者，除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

定設置標準，…」，委員王育敏等 24 位委員則為「護

理機構依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接受評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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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不合格者，除違反依第十六條所定標準，…」。  

 

    準此，本案依前述修訂文字後，應可同意。 

 

肆、委員馬文君等 20 人擬具「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八 

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所提修正草案 

意見 

   委員馬文君等 20 位委員鑒於護理人員及護理機

構對於病歷之保護規範，原護理人員第二十八條所稱

「不得無故洩漏」係屬概括性，考量「無故」係指「無

正當理由」，故強化護理人員及機構之保密義務，及

保障受照護者之人權，維護其隱私之規定， 並加重

罰則，提出準用醫療法之罰則，故進行修法。 

委員馬文君等 20 人所提第二十八條：「除依前

條規定外，護理人員或護理機構及其人員對於因業務

而知悉或持有他人秘密，非依法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不得洩漏。 」 

 

  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一、 考量現行護理人員及護理機構執行模式，受照護者

之特殊條件(無法為意思表示者) ，及長照服務法

草案(院版第十三條及第三十二條) ，爰本部建議

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八條修正條文如下：「除依前條

規定外，護理人員或護理機構及其人員對於因業務

而知悉或持有他人秘密，非依法、經當事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者，不得洩漏。」  

二、 考量現行護理人員法已有罰則(護理人員第三十三

條)、裁罰比例原則及與長照服務法草案(院版第四

十二條)一致性，爰罰則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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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委員江惠貞等 21 人、委員李桐豪等 27 人、委 

員羅淑蕾等 16 人分別擬具「護理人員法第五 

條條文修正草案」等所提修正草案意見 

委員江惠貞等 21 人、委員李桐豪等 27 人、委 

        員羅淑蕾等 16 人分別擬具「護理人員法第五條條文 

        修正草案」等，鑒於配合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起「行政院衛生署」改為「衛生福利部」，修正中央 

        主管機關名稱：院版條文內容為「本法所稱主管機 

        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 

   準此，本案依前述修訂文字後，本部表示支持。 

 

陸、總結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完成多項法

律案，對業務之推動，有極大之助益，本人在此敬致

謝忱。尚祈 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支持。 



1

立 法 院 審 議
護 理 人 員 法 草 案 報 告

報告單位：衛生福利部

日期：103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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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有關護理人員法修法共計6案：

(一)行政院對於護理機構評鑑之強制性、評鑑不合格

退場機制，及中央主管機關名稱修改，函請審議

護理人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委員王育敏等24位委員對於護理機構評鑑之強制

性、評鑑不合格退場機制等提出修法議案。

(三)委員馬文君等20人對於護理人員及護理機構之病

歷隱私權，及維護個案對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應

予保障等提出修法議案。

(四)委員江惠貞等21人、委員李桐豪等27人、委員羅

淑蕾等16人，鑒於中央主管機關名稱修改提出修

法議案。

修法內容



一、對於護理機構評鑑之強制
性、評鑑不合格退場機制
之修法

3



4

本屆第4期會期中，陳委員節如等委員對於護理之
家管理方式，建議落實評鑑，且因現行無評鑑不
合格退場機制之規定；又鑒於台南新營醫院北門
分院護理之家火災，對於機構違反設置標準應有
罰則，要求本部進行法規與現況的檢討。

本部遂於102年12月開始積極著手修法，邀集護理
機構相關團體、學協會、專家學者及縣市衛生局
等代表召開2次研商會議，103年9月經送行政院審
查通過後，於10月送大院審議。

委員王育敏等24位委員對於護理機構評鑑之強制
性、評鑑不合格退場機制等提出修法議案。

修法源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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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護理人員及護理機構業務知悉或持有他人秘
密，強化其應依法且需取得書面同意方式辦理，
以確保受照護者之隱私，委員馬文君等20人提出
「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
草案」。

鑑於配合本部102年7月23日起「行政院衛生署」
改為「衛生福利部」委員江惠貞等21人、委員李
桐豪等27人、委員羅淑蕾等16人提出「護理人員
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修法源起(2/2)



6

依據護理人員法第15條：

護理機構之服務對象為

1.罹患慢性病需長期護理之病人

2.出院後需繼續護理之病人

3.產後需護理之產婦及嬰幼兒

依據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第2條：

護理機構之類型包含護理之家、產後護理機構、
居家護理機構。

護理機構服務對象及類型



護理機構設置現況
護理機構服務資源：

一般護理之家471家(38,845床)、精神護理之家

32家(3,116床)、產後護理機構171家(6,582床)

、居家護理機構483家。

長照機構服務資源共1,563家10萬床：

老人福利機構：1,044家、58,449床。

榮民之家：16家、58,449床。

護理之家(一般及精神護理之家)：

503家、39,961床(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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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執行現況及困難(1/2)

一、評鑑執行現況

(一)本部每年辦理護理機構評鑑，並結合縣市衛生局督導考

核作業辦理。評鑑對象為開業滿一年或其評鑑合格效期

已屆最後一年者。合格效期為3年，評鑑不合格者隔年應

再接受評鑑。

(二)建立改善及追蹤管理制度：

1.由縣市衛生局進行訪查及輔導，確認機構改善辦理情形。

2.評鑑合格效期內如有不符機構設置標準、重大違規或督考

未合格者，本部得註銷合格資格，本部曾公告註銷一般護

理之家評鑑合格案共計1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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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評鑑評鑑結果

(一)一般護理之家：100年至102年計430家受評，其中評鑑結果

不合格比率達9.8%(42家)。
(二)產後護理機構：102年117家機構受評，其中評鑑結果不合格

比率達14.5% (17家)。
(三)103年一般護理之家及產後護理機構均有102年不合格但103

年拒絕評鑑之機構。

三、與其他相關法規就評鑑規範之比較

(一)同屬長照機構之老人福利機構依法(機構評鑑強制性及退場

機制)需接受評鑑。惟護理人員法無強制性。

(二)本部辦理護理機構評鑑，因無法源強制性，如機構拒絕評鑑

無約束力。又評鑑成績不合格者，亦無退場機制。
9

評鑑現況及困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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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護理機構評鑑修法必要性

我國老年及失能人口快速增加，相關照護機構品
質之維護及提升更為重要，故有修法之必要性。

有關本法罰鍰金額，考量同屬長照機構之管理法
源，故衡酌老人福利法及長期照顧服務法草案訂
定，並期達一致性。

鑑於護理機構違反機構設置標準時，護理人員法
無罰則，致地方衛生局於輔導及裁處困難，並經
衛生局於相關會議數次提案，期望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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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重點-共5條(1/2)

 第二十三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護理機構評鑑。直轄市、縣 (
市) 主管機關對轄區內護理機構業務，應定期實施督導考核。

護理機構對前項評鑑及督導考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一項之評鑑、督導考核，必要時，得委託相關機構或團體辦
理。

 第二十三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護理機構評鑑，應將各機構評
鑑之結果、有效期間及類別等事項公告之。

護理機構於評鑑合格有效期間內，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
命令，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其違反情節重大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調降其評鑑合格類別或廢止其評鑑合格資格。

護理機構評鑑之對象、項目、方式、評等與其撤銷、廢止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一條之一 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設置標準者，應令其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再令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停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置許可。

 第三十一條之二 護理機構依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接受評鑑
，經評鑑不合格者，除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設置標準，依前
條規定處罰外，應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其屬收住式護理
機構，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他護理機構，處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
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
其設置許可。

 第三十三條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條第一項、第十二
條、第十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或第二十五條至
第二十八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業處分。

護理人員公會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者，由人民團體主管機關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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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重點-共5條(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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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原則

參採老人福利機構、行政院函送立法院
審議之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及其他醫事
人員法規及體例。

院版與委員版之修法精神及方向一致。



二、對於護理人員及護理機構
之病歷隱私權，及維護個
案對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
應予保障等之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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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八條
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1/2)

 鑒於護理人員及護理機構對於病歷之保護規範，原護理人員
第二十八條所稱「不得無故洩漏」係屬概括性，考量「無故
」係指「無正當理由」，故強化護理人員及機構之保密義務
，及保障受照護者之人權，維護其隱私之規定，並加重罰則
，故進行修法。

 委員馬文君等20人所提第二十八條：「除依前條規定外，護
理人員或護理機構及其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秘
密，非依法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不得洩漏。」

 考量現行護理人員及護理機構執行模式，受照護者之特殊條
件(無法為意思表示者) ，及長照服務法草案(院版第十三條及
第三十二條) ，爰本部建議修正條文如下：「除依前條規定
外，護理人員或護理機構及其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
他人秘密，非依法、經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者
，不得洩漏。」



 針對罰則部分，委員馬文君等20人所提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三項：「
違反…第二十七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業處分。…。違法
第二十八條規定者，依醫療法第一百零三條之一規定處罰。」

 委員馬文君等委員所提醫療法第一百零三條之一(草案)：「醫療機構違反
第七十二條規定者，處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
重大者，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中
央主管機關並得吊扣其負責醫師之醫師證書一年。醫事人員違反第七十二
條規定者，亦處以前項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吊扣
其醫事人員證書一年。前項醫事人員並依各該醫事專門職業法規規定懲處
之； 期觸犯刑事法律者，並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人員裁罰比例原則及與長照服務法草案(院版第四十二條)一致性，爰本考
量現行護理部建議維持原條文：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違反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條第一項、第
十二條、第十九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八條規定者，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業處分。」

16

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八條
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2/2)



三、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名稱修
改之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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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鑒於配合102年7月23日起「行政院衛生署
」改為「衛生福利部」，修正中央主管機
關名稱：院版條文內容為「本法所稱主管
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

本案依前述修訂文字後，本部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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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支持

惠賜指教


